附件3：

湖北医药学院教师（辅导员）岗位年度和聘期
考核办法

根据《湖北医药学院岗位设置与聘任管理实施办法》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为做好教师（辅导员）岗位设置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教师考核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原则
考核是教师岗位聘任与管理的重要环节，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标准、客观公正；
（二）全面考核、突出绩效；
（三）定性定量相结合，以定量考核为主；
（四）校、院两级考核相结合，分层考核。
二、考核内容及与等次
教师岗位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
（一）年度考核
主要考核聘用人员的思想政治表现、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工作进展和工作业绩等，重点是工作业绩。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4个等次。
（二）聘期满考核
主要考核聘用人员履行岗位职责和聘用合同的情况，重点是考核教学、科研工作业绩。聘期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3个等次。
三、考核工作的组织
教师岗位考核实行分级管理。
（一）年度考核
教师年度考核由所在二级学院统一组织，与全校教职工年度考核同步进行。具体程序为：
1、本人填写《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
2、个人述职；
3、考核小组评议，考核等次意见。其中，二至七级岗位考核结果要报学校教师岗位设置与聘任委员会审核。
（二）聘期考核
教师聘期考核由校、院分级组织。其中，二至七级岗位教师由学校教师岗位设置与聘任委员会组织考核，八级及以下岗位教师由各学院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具体程序如下：
l、个人总结，填写《湖北医药学院教师聘期考核表》；
2、个人述职，对照聘任合同进行自评；
3、教务处、各学院教师聘任小组和学生对每位受聘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教学评估，对每位受聘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进行量化考核；
4、科技处、各学院对受聘教师的科研情况进行量化评分；
5、学校、各学院根据《聘任合同》规定的内容对受聘者进行全面考核，分别提出考核等次意见;
6、公示考核结果。
四、考核等级的确定
（一）年度考核
教师年度考核等次按学校当年度教职工年度考核方案的相关要求确定。
（二）聘期考核
1、合格等次
完成了受聘岗位规定的各项任务，教学和科研工作均达到合格标准，考核结果认定为合格。
2、基本合格等次
教学或科研工作单项达标，另一项目不低于额定标准的60%的考核结果认定为基本合格。
3、不合格等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聘期考核为不合格：
1、教学和科研工作均未达到合格标准的；
2、教学或科研工作单项达标，另一项目低于额定标准的60%的；
3、基本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但任期内课程教学质量评估结果有两次及以上位于所在学院排名后2%的（视各学院参评教师总数由教务处确定）；
4、不服从工作安排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考核结果的使用
考核结果是薪酬分配和续聘、解聘、调整岗位的重要依据。
（一）年度考核
[bookmark: _GoBack]1、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者，当年院内业绩津贴上浮10%；
2、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者，扣发院内业绩津贴的30%；
3、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者，扣发院内业绩津贴。
若聘期考核合格，上述扣发的津贴予以补发。
（二）聘期考核
1、聘期考核结果为“合格”者，在下一轮岗位聘任中，可申请应聘同级岗位或更高一级岗位。
2、聘期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者，在下一轮岗位聘任中，只能申请应聘同级岗位或低一级岗位。扣发聘期内津贴总额的10%（在年度考核中已经扣发计算在内，下同。）。
3、聘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者，在下一轮岗位聘任中，只能申请应聘低一级岗位或者转岗。其中，教学和科研工作均未达到合格标准或因不服从工作安排并造成严重后果而确定为不合格者，扣发聘期内津贴总额的30%；教学科研单项达标或教学质量评估而确定为不合格者扣发聘期内津贴总额的20%。


